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107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 次 

校務研究發展委員會暨校務發展小組會議紀錄 
 

時間：中華民國 108 年 3 月 5 日(星期二)  13:30 

地點：行政大樓 3 樓會議室 

主持人：陳主任委員愷璜                              

出席人員：李委員葭儀、邱委員顯洵、林委員于竝、林委員姿瑩、戴委員嘉明、

王委員寶萱、王委員綺穗、蘇委員顯達、劉委員錫權、鍾委員明德、

何委員曉玫、魏委員德樂、林委員劭仁、吳委員懷晨(請假) 

列席人員：電影系王童主任、人事室蔡旻樺主任、教務處招生組張翠琳組長、電

影系林鎮生助教 

記錄：研發處專員周君霖 

 
一、 主席致詞：(略) 

 

二、 研發長報告本次提案概況：(略) 

 

三、 提案討論： 

【案由 1】有關舞蹈學院申請 109 學年度整併舞蹈學系七年一貫制、舞蹈研究

所以及舞蹈研究所碩士班表演創作組、理論組學籍分組調整，提請審議。(提案

單位：舞蹈學院) 
說明：詳如提案單。 

決議：照案通過，提送校務會議審議。 

主席裁示：請提案單位依時限做必要修正後，送研發處提報教育部審查。 

 

【案由 2】有關電影學系申請 109 學年度電影學系碩士班學籍分組調整案，提

請審議。(提案單位：電影學系) 
說明：詳如提案單。 

決議：因計畫書程序尚未完備，本案緩議，另送 110學年度申請案。 

行政單位補充說明： 



(1)因教育部自本(108)年度起提前系所調整(含新增、整併、更名、停招、裁撤)

作業時程，將於每年 3 月前辦理各校申請提報作業，故請教學單位提早因應。 

(2)例如，110學年度申請新增調整案，將於 109年 3月提報，本校須於 108年

度下半年(108學年度第 1學期)完成相關審議程序(送校務會議審議通過)。 

 

【案由 3】為因應本會下設校園規劃小組相關業務移交，擬修訂本校「校務研

究發展委員會設置要點」，提請討論。(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 
說明：詳如提案單。 

委員意見： 

(1)第二點 

林劭仁委員：第四款有關教學使用空間配置，應該是各學院的權責，本會不宜

審議。 

王寶萱委員：本要點中文已有「掌理」這個動詞，建議第四款、第五款不需增

列動詞。 

(2)第六點 

林劭仁委員：原本法規訂定已有授權小組權責、組成，是較有彈性的規劃，照

目前草案，各工作小組要提出設置要點，討論結果還要再進本會審議，是不是

反而會增加行政耗能? 

戴嘉明委員：原來法規中未提及「校園規劃小組」如何產生，也就是目前小組

事實上沒有法源依據，因此增加「經本會決議」的文字，以確保小組的正當性。

而小組的權責、授權範圍與組成(包括學生代表)，將訂定在小組設置要點內。

本次修正草案通過後，將於下一階段提「校園規劃小組設置要點」至本會審議，

原第六點中各項規定精神、有些彈性的地方都會在小組設置要點中呈現。 

林劭仁委員：我建議修改為「得經決議後授權相關單位組成工作小組」，就是說

授權給相關單位去籌組並訂定小組設置要點。 

決議：本案請提案單位參照委員建議修正後通過，續送校務會議討論。 

 

四、散會(14:45) 








